学发〔2015〕10号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实施细则（修订）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工作，充分体现学校对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的关爱，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苏政发[2007]94号）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减免对象

第二条  申请学费减免的主要是以下几类学生：

(一) 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人员子女；

 (二) 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或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

(三) 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四) 家庭经济困难的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

三、申请条件

第三条  属于学费减免对象的学生申请学费减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二)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学校规章制度；

(三) 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四) 生活俭朴，无铺张浪费等不良生活习惯；
    (五) 学习刻苦；

(六) 已被学校认定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

第四条  申请学费减免的学生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 学费减免申请表；

(二)城乡低保证或等效力的证明材料、特困职工证、孤儿证明、残疾人证、烈士子女或优抚家庭子女证明等。

四、减免程序

第五条  符合学费减免条件的学生需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向所在学院提出学费减免申请，并填写学费减免申请表。

第六条  学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组对学生的申请进行认真的审核、评议，填写初审意见。初审意见需对申请学生上一学年的各方面表现（学习、思想、参与社会实践等）做出综合评价。

第七条  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根据学生申请和学院初审意见，审核汇总并确定全校学费减免学生名单和减免金额，报校领导审批。

第八条  审批确定后，由校财务处根据减免名单和减免金额落实减免。

五、减免管理

第九条  城乡低保家庭或持《特困职工证》人员子女与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学生学费减免一半；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的孤儿与家庭经济困难的革命烈士或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学费全免。

第十条  学费减免工作在每学年的秋季学期进行，各学院要加强对享受学费减免政策的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困难、勇于战胜困难，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志愿服务，帮助他们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六、其他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未涉及到的事项，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政策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学生工作处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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